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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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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

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3: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3号A座10层多功能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博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30人，代表股份795,023,45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4.2490%。 其中：

1、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 代表股份787,499,32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3.641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7,524,13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081%。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股东共27人，代表股份7,524,13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0.608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以794,727,551股同意，295,9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628%，审议通过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以794,737,851股同意，285,6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641%，审议通过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以794,706,851股同意，295,900股反对，20,7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60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以794,706,851股同意，295,900股反对，20,7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60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同意7,207,5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922%；反对295,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327%；弃权2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51%。

5、以794,727,551股同意，295,9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628%，审议通过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以793,400,973股同意，1,622,478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795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以794,727,551股同意，295,9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62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其中中小

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228,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0673%；反对295,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3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8、以794,706,851股同意，316,6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60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207,5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922%；反对3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20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9、关联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电器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以7,228,230股同意，295,9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67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中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228,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0673%；反对295,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3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10、以794,737,851股同意，285,6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64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以794,581,151股同意，442,3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44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12、以794,581,151股同意，442,3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44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13、以794,581,151股同意，442,3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44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

案》。

14、以794,581,151股同意，442,3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44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贺维律师、赵力峰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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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0年6月29日分别收到公司股东

代表监事黄翠女士、职工代表监事刘佳丹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黄翠女士由于工作原因，申请辞去

公司股东代表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刘佳丹女士由于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

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职后在公司继续担任中亚东欧事业部总经理兼成套工程九部总经理职务。

2020年6月29日，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中工国际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为进一步优化决策机制，提高运营效率，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由5

人变更为3人。 公司监事黄翠女士、刘佳丹女士辞职后，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 黄翠女士、刘佳

丹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导致职工代表监事人数少于

公司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也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黄翠女士、刘佳丹女士的辞职报

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翠女士、刘佳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在此，公司及监事会谨向黄翠女士、刘佳丹女士在任期内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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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6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A座2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常务副主席陈泰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104人，代表股份490,167,9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股份479,581,9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8.5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92人，代表股份10,585,9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

4、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共99人，代表股份36,029,6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0%。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审议情况如下：

1、《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89,560,2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

反对427,1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

弃权180,5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19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87,795,8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

反对939,4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1,432,6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3、《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87,795,9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

反对979,4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

弃权1,392,5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88,070,8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

反对942,7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1,154,2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87,87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

反对1,044,4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

弃权1,248,7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3,736,4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

反对1,044,4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

弃权1,248,7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87,917,7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

反对1,095,8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

弃权1,154,3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3,779,4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5%；

反对1,095,8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

弃权1,154,3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7、《关于控股上市子公司马应龙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87,985,6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

反对1,206,8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

弃权975,4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3,847,3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4%；

反对1,206,8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

弃权975,4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8、《关于转让下属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43,787,6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4%；

反对1,656,6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

弃权144,723,6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3,394,1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9%；

反对1,656,6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

弃权97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9、《关于提取增量奖励金的方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83,459,3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

反对2,593,1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

弃权938,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2,497,7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0%；

反对2,593,1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0%；

弃权93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

股东陈政立、贺德华、曾广胜对本提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10、《关于选举邹晓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488,148,5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

反对797,1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

弃权1,222,2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4,010,2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0%；

反对797,1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

弃权1,222,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曾铁山、孙彦龙

3、结论性意见：

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

决议均合法、有效。

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承担责任。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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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2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9日（星期五）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19号新希望国际大厦A座16层公

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陈伟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

7、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3,956,253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44.72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72,067,5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2395％。 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888,7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856％。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0人，代表股份2,305,7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9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17,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72％。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888,7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85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律师、丁婧雅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依次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重大资产重组部分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3,956,2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同意2,305,7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就本议案的审议，鲍杰军及其一致行动人陈家旺作为关联股东，未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

议及网络投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3,956,2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同意2,305,7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对子公司授信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3,956,2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同意2,305,7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律师、丁婧雅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帝欧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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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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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孙公司完成

工商变更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广西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欧

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 ）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0,000万元对其全资子公司广西欧神

诺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欧神诺” ）增资，其中：认缴新增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本

次增资完成后，广西欧神诺的注册资本将由40,000万元增加至60,000万元。 相关内容请详见公司

于2020年6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广西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增资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66）。

近日，广西欧神诺完成了增资的工商登记手续，并收到了藤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具体情况如下：

1、名称：广西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

2、住所：梧州市藤县藤州镇潭东村中和陶瓷产业园C区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庞少机

5、注册资本：陆亿圆整

6、成立日期：2017年11月13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新型建筑材料生产（高档环保型装饰装修材料），产品国内外销售，陶瓷相关研发

技术服务、转让，电子商务平台研发及提供相关服务，制造、加工、销售：陶瓷制品和砖瓦、石材等建

筑材料、特种陶瓷制品、人造石、卫生洁具、五金配件、五金制品、建筑卫生陶瓷、电子洁具、水龙头、

淋浴房、淋浴屏、阀门、花洒、软管、管件、钢盆、橱柜、日用器具、家具用品、塑料制品（国家禁止和限

制的除外），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咨询、设计、施工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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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刘进

先生的通知，刘进先生将其质押给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 ）的1,7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 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数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刘进 是 1,700,000 2.91% 0.44% 2019年6月26日 2020年6月24日 华西证券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刘进 58,361,707 15.01% 32,650,000 55.94% 8.39% 0 0% 5,206,653 20.25%

陈伟 56,644,397 14.56% 28,482,500 50.28% 7.32% 0 0% 5,053,517 17.94%

吴志雄 56,644,397 14.56% 34,650,000 61.17% 8.91% 0 0% 5,053,517 22.98%

合计 171,650,501 44.13% 95,782,500 55.80% 24.63% 0 0% 15,313,687 20.18%

注：1、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2、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进、陈伟、吴志雄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

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积极的措施补充质押。

公司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

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报备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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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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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年6月29日下午2: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0年6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0年6月29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00至3: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同志街2400号火炬大厦五层公司第一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骥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8人，代表股份143,239,3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3922％。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23,097,2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41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5

人，代表股份20,142,0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76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9人，代表股份20,399,3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404％。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57,2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5人，代表股份

20,142,0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76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至科创板上市方案的提案》

2.01�发行股票种类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2�股票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59,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41％；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180,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1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19,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16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180,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831％。

2.03�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4�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59,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41％；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180,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1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19,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16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180,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831％。

2.05�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6�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7�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8�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9�拟上市交易所和版块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10�发行与上市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11�增加注册资本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12�发行费用承担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13�发行方案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至科创板

上市的预案（修订稿）》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关于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分拆上市有关事宜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均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

通过，且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高树成、宋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律师高树成、宋猛（以下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等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是依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决议提请召开的，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6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以公告

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0年6月29日下午2：00在公司总部所在地—长春市同志街2400号火炬大

厦5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骥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告内容一致。

2.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0年6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0年6月29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00至3:

00，与公告内容一致。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1．经本所律师查验，会议出席情况如下：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8人，代表股份143,239,3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39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23,097,2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41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5人，代表股份20,142,0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76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9人，代表股份20,399,3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4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57,2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5人，代表股份20,142,0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76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具有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各项提案进行了表决，现场投票以

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劵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现场公布了表决结果，表

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1�发行股票种类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2�股票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59,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41％；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180,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1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19,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16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180,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831％。

议案2.03�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4�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59,0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41％；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180,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1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19,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16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180,1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831％。

议案2.05�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6�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7�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8�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9�拟上市交易所和版块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0�发行与上市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1�增加注册资本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2�发行费用承担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13�发行方案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0�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至

科创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4.00�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5.00�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6.00�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7.00�关于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8.00�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9.00�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0.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分拆上市有关事宜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23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9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提案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提案内容相同，本次会议未提出临时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均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

通过，且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其他未经

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投票的程序均符合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由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出具，经办律师为高树成、宋猛

律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高树成

宋 猛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


